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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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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企业高管腐败案件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出发，

对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其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

果表明：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社会身份是导致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两个重要

因素；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其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且在企业高管

的社会身份较高情况下，管理权力对腐败行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企业高管

的社会身份越高，其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这些发现对全面理解我国企

业高管腐败背后的诱因，推动对企业高管腐败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１）治理
企业高管腐败，不仅需要加大对高管腐败的惩治力度，更需要深入推进我国现

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２）需要企业塑造诚信公正、合法守纪的健康文化，提升企业高管的道德认知水
平，进一步完善企业资金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体制；（３）治理企
业高管腐败需要社会各领域腐败治理工作的同步推进，只有从制度、经济、文化

等根源上遏制腐败，才能真正化解“反腐无用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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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各领域反腐力
度的加大，企业高管腐败案件正呈现出高发趋

势，２０１３年更被称为“高管落马年”。作为一种
客观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企业高管腐败将严

重破坏经营效率、财富公平、社会清廉与团结和

谐等［１］。因此，系统探讨企业高管腐败的诱因，

打击企业高管腐败，对深入推进我国企业高管

腐败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腐败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政治术语，故早

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腐败领域。

直到２１世纪初，受安然、世通等世界知名企业腐
败行为的影响，企业高管腐败才开始受到学术界

的重视。目前，对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西

方学者主要从微观层面的领导个体因素、中观层

面的企业文化与公司治理因素、宏观层面的制度

环境因素三个层面展开［２］。与西方国家相比，我

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阶段，在市场环境、

公司治理机制、高管行为特征等方面均有一定的

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国情对企业高管

腐败的诱因展开深入研究。由于人们普遍认为

制度问题是中国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３］，因此，

现有的对我国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成果，主

要围绕我国的薪酬管制［４］、市场化改革［１］等制度

环境因素展开探讨。但强调中国文化的研究者

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关系”特质，传

统的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腐败问题的重要文化

根源［５］。那么，社会身份、管理权力作为企业高

管人际关系（包含非正式关系和正式关系）形成

的基础变量，与其腐败行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

联系呢？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搜集中国上市公司

的相关数据，采用目前学术界常用的变量测量题

项，对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管理权力与其腐败

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推动我国

对企业高管腐败的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企业高管腐败及其治理
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腐败

均被视为一种基于权力寻租手段的利益攫取行

为［１］。以此为基准，依据控制权私利理论，Ｃ．
Ｌ．Ｐｅａｒｃｅ等［６］将企业高管腐败界定为：企业高

管以牺牲投资者利益或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代价

谋取私人直接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徐细熊［２］进

一步将企业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

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企业高管为谋取私利而实

施的明显违反相关法律或监管条例的行为，如

违规资产操作、非法侵占企业财产、收受贿赂

等；后者是指企业高管以奢靡的在职消费、获取

超额薪酬、构建商业帝国等隐蔽的途径或方式

而实施的权力寻租行为。大量研究表明，无论

是何种类型的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均会对企业

的市场价值和投资者利益产生极大的破坏作

用［７］，且企业高管腐败往往会诱发政府官员腐

败，系列的腐败案件会恶化企业所在区域的社

会道德风气［８］。

在企业高管腐败案件频发背景下，企业高

管腐败治理正成为经济、社会、管理、法律等学

科日益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揭示企业高管腐

败的诱因是治理腐败的前提和关键，现有的有

关企业高管腐败治理文献大多是从探讨企业高

管腐败的诱因入手的。例如，徐细熊［２］在对国

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中发现，当前对企业高管

腐败诱因的研究，主要涵盖微观的领导个体因

素、中观的企业文化与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观的

制度环境因素三个层面的内容。根据我国情

况，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

治、经济制度，以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政
府分权改革为背景展开研究的。研究结果表

明，薪酬管制的存在与企业高管腐败正相关［４］，

而市场化改革则有利于缓解所在地区上市公司

的高管腐败［１］。因此，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

服务、加强法制建设等，均有利于抑制企业高管

的寻租活动与非生产性支出［９］。Ｈ．Ｈｕｎｇ［１０］针
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小金库”现

象进行研究后发现，“小金库”是企业为高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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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超额佣金、建立和维系高管私人网络关系抑

或为满足高管奢靡的在职消费等而设立的账外

账。因此，抑制企业高管腐败不仅需要在机制

上加大组织监控力度，更需要从根源上彻底变

革企业高管的意识形态，提高企业高管的认知

水平和精神境界。Ｌ．Ｊ．Ｈｕａｎｇ等［１１］通过对中

国国企高管腐败案例的深入分析，指出高管腐

败是我国国有企业内部道德风气败坏的集中表

现形式，而官僚性领导风格和监管缺失则是造

成国企内部不良道德风气的根源。可见，目前

对我国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虽涵盖了微

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但研究视角多

立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尚缺乏从我

国的关系文化视角进行探讨。

２．管理权力与企业高管腐败
Ｓ．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１２］认为，企业高管的管理权

力是企业高管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主要通过

企业高管的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

声望权力来衡量，其中，结构权力是科层组织赋

予高管的法定职位权力，所有权权力反映了企

业高管的资本控制权力，而专家权力和声望权

力实际上都源于企业高管的个人能力，因此，

Ｅ．Ｈ．Ｋｉｍ等［１３］进一步将二者统称为个人能力

权力。漆多俊［１４］认为，任何权力都源于权利

（得到公认和保障的应受分配之利益），但在权

力形成之后，往往会出现权力背离权利（利益）

现象。权小锋等［１５］将研究具体到企业高管管

理权力领域，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管理权力与其

所获取的私有收益正相关；徐细熊等［１］也发现，

ＣＥＯ的权力强度与其腐败行为正相关；李连
华［１６］也发现，高管学历是影响企业高管腐败的

重要因素，而学历是构成企业高管管理权力的

指标之一。李锡海［１７］进一步指出，虽然永无止

境的权力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化倾向，但我

国的官本位特征明显，悠久历史积淀的博大权

力文化已成为诱发我国权力拥有者腐败犯罪的

文化根源。据此，本文认为，我国企业高管（包

括董事长、总经理、职能部门管理者等）的管理

权力是诱发其腐败的关键因素。据此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１：在企业内部，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
大，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

３．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
社会身份是个体作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

自我概念，一旦个体将自己归入某个社会类别

或被外界归入某个社会类别，该个体就具有特

定的社会身份［１８］。借鉴高勇强等［１９］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限定为企业高管参

与政府、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特殊角

色身份。

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

属性，体现了其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稀缺资

源的能力。但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往往具有两面

性：一方面，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企业对

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经济绩

效［２０］；另一方面，企业高管在利用社会资本从

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获取信息、影响力和商业

友谊等资源时，需要付出高昂的维系成本，且可

能以牺牲个人决策自由为代价［２１］。Ｈ．Ｈｕｎｇ［１０］

在对我国企业高管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也

指出，企业高管建立和维系的私人社会关系网

络，是其腐败行为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据此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其发生腐
败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声望（名）、权力（权）

和财富（利）被视为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源，这三

种资源虽各自独立，却有一个共同特质———达

高性［２２］。因此，微观个体在无限追逐其中一种

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以另外两种资源作

为基础。对于企业高管而言，社会身份作为一

种声望资源，其社会身份越高，其所拥有的视野

越开阔，其通过寻租获取财富的机会就越多，如

果此时企业高管在企业内部拥有较大的管理权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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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寻租动机向寻租行为转变的可能性将会更

高。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对于社会身份较高的企业高管而言，
其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

显著。

　　二、研究设计

１．样本来源
采用手工搜集手段，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得

性和样本量的合适程度，本研究整理了２０１０年
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间发生且在网络上公开报道的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例，具体搜集方法和

程序是：（１）在百度搜索上进行关键词查找，获
取媒体公开报道的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信

息，根据案发时间，查阅上市公司公告，若公告

中披露了该负面事件，则将该案件中的涉事高

管确定为研究样本；（２）依据案发时间，按照上
市公司的规模、性质、主营业务、行业排名、所在

区域等标准，寻找１家与腐败企业极为相似但
未发生高管腐败行为的上市公司，从中随机选

择１名与涉案高管职务相同的未涉案高管，作
为对照样本；（３）依据本研究的变量测量指标，
搜集所有样本的相关信息。剔除个别信息缺失

的样本，最终获得发生腐败行为的高管样本８７
个，未发生腐败行为的高管样本９１个。
２．变量测量
（１）管理权力。参考 Ｅ．Ｈ．Ｋｉｍ等［１３］的研

究，从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个人能力权力三

个维度测量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其中，结构

权力用企业高管的现任职位和任职年限来测

量，对现任职位而言，由于董事会在影响企业决

策和行为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徐细

熊等［１］、赵息等［２３］在测量 ＣＥＯ权力时，均把
ＣＥＯ是否兼任董事会成员作为其衡量标准。
依此规则，本研究先运用三分法的定序指标

（董事长的权力最大，取值为１；其他董事会成
员的权力次之，取值为２；非董事会成员权力最

小，取值为３）对企业高管的职位情况进行描述
统计，然后以企业高管职位是否超过样本均值，

设置一个哑变量作为测量变量。对任职年限而

言，企业高管任现职时间越长，对业务越熟悉，

威信越高，地位也越稳固，测量方法也是先对其

任职年限进行描述统计，然后以样本均值为标

准，设置一个哑变量。所有权权力用股权结构

和高管持股来衡量。股权越分散，股东的“搭

便车”倾向将导致其对企业高管的监督较为薄

弱［２３］。具体计算方法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除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结果若

小于１，则意味着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取值为１；
反之，取值为０；企业高管一旦持有公司股份，
则其将拥有更大权力［１２］，以企业高管是否持股

设置一个哑变量。个人能力权力用内部晋升、

学历水平进行衡量。相对于“空降兵”而言，由

内部晋升的企业高管对企业更为熟悉，其积累的

权力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其行使权力［１］。高学历

的企业高管（硕士及以上），其专业技能越高，越

容易获得同事的认可，其权力就越大。综合以上

６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第一大主
成分被定义为“企业高管的综合管理权力”。

（２）社会身份。借鉴高勇强等［１９］的研究，

从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政党身份、行业身份三

个方面进行衡量，依据企业高管是否担任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否加入共产党或民主党派、

是否加入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分别设立三

个哑变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第

一大主成分被定义为“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

（３）其他变量。企业高管腐败被设置为哑
变量，若存在腐败行为，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
０。同时选择企业高管的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
量。变量定义具体见表１。

　　三、数据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 ８７个腐败高管样本进行初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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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就管理权力而言，担任董事长职位的腐败

高管有２３人，担任内部董事的腐败高管有３８
人，即兼任董事会成员的腐败高管数量占总腐

败样本数量的７０．１１％；腐败高管任现职年限
的均值为３．４５年；４０．２３％的腐败高管（３５人）
在其任职公司中持有股份；８１．６１％的腐败高管
（７１人）任现职以前在其公司有过工作经历；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３８人）占腐败高管数
量的４３．６８％；且这８７个腐败高管分布在７９个
上市公司中，５２个公司为国有控股，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小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控股比例之

和的公司为３４家（占比４３．０４％）。就社会身
份而言，８２．７６％的腐败高管（７２人）为中共党
员，３５．６３％的腐败高管（３１人）担任地方以上
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５２．８７％的腐败高管
（４６人）为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成员。另外，
腐败高管的平均年龄为４９．５３周岁，性别多为
男性（占比９４．２５％）。

其次，对１７８个总样本数据（包含腐败高管
样本和未腐败高管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管

理权力的６个指标进行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
验，结果显示，ＫＭＯ＝０．６８３＞０．５，ｐ＝０．００２，说
明测度指标间存在共线性问题。运用相同方

法，社会身份的三个测度指标间的共线性问题

（ＫＭＯ＝０．７８２＞０．５，ｐ＝０．０００）也得到了证
明，表明两个变量均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借

鉴徐细熊等［１］的研究，分别以提取出的第一大

主成分对管理权力和社会身份两个变量进行衡

量，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由表２
可知，样本中有４９％的高管发生了腐败行为，
企业高管腐败与其管理权力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ｒ＝０．４２８＞０．０４，ｐ＝０．００８＜０．０１，这表
明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发生腐败行为的

可能性就越高，这为假设１（Ｈ１）提供了初步的
支持性证据。同样，企业高管腐败与其社会身

份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ｒ＝０．１０９＞
００４，ｐ＝０．０３６＜０．０５，说明企业高管的社会身
份越高，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为

假设２（Ｈ２）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性证据。由表２
还可发现，样本的平均年龄为４８．５８岁，且年龄
与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但年龄与腐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这表明年龄并不是影响高管腐败的主要因素，

但企业高管年龄越大，其内部管理权力和外部

社会身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与我国强调资

历的文化环境基本一致。但是，研究并没有发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因变量 高管腐败 若企业高管存在腐败行为，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自变量

现任职位
以“董事长为１，其他董事成员为２，其他为３”为统计标准，当现任职位小于样本均值时，取值为
１；反之，取值为０

任职年限 任职年限超过样本均值时，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股权结构 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１，则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高管持股 若企业高管持有本公司股份，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内部晋升 若企业高管任现职前，在本公司具有工作履历，则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学历水平 若企业高管学历在硕士以上，则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管理权力 以上６个指标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政治身份 企业高管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政党身份 企业高管加入共产党或民主党派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行业身份 企业高管加入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社会身份 以上３个指标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控制变量
年龄 以腐败信息公布日期为基准统计企业高管实际年龄

性别 男的为１，女的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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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腐败 权力 身份 年龄 性别

腐败 ０．４９ ０．５０４ １７８ —

权力 ０．５８ ０．４９８ １７８ ０．４２８ —

身份 ０．４１ ０．４９５ １７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７ —

年龄 ４８．５８ ５．８５２ １７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３２ ０．４４７ —

性别 ０．９２ ０．２８１ １７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６ —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５，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１。

现性别与其他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其部分原

因也可能是由于女性样本过少（仅占总样本的

８％）所致。
２．实证检验
（１）Ｈ１检验。以管理权力均值为划分标

准，将管理权力划分为两个组，以企业高管腐败

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Ｔ检验
结果显示：就企业高管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

而言，两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权力越大，其

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分析结果见表

２）。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也显示，管理权力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０．５８３，ｐ＝０．０００）。
因此，Ｈ１得到充分检验。

（２）Ｈ２检验。检验方法同上。Ｔ检验结果
显示：在社会身份高低程度不同的两组样本间，

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存在显著性差

异（均值分别为０．６１和０．３９，ｐ值小于０．０５）；
且社会身份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
０２１８，ｐ＝０．０２７）。因此，Ｈ２也得到充分检验。
Ｔ检验结果具体见表３。

（３）Ｈ３检验。由表１可知，社会身份与管
理权力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因此，可适合进行

调节作用的检验。Ｈ３推测，社会身份正向调节
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管理权力与社会身份的交互作用显著

（Ｆ＝０．１０８，ｐ＝０．０３７＜０．０５），表明社会身份
的调节作用确实存在（见图１）。由图１可知，
社会身份正向调节了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之间

的关系，可见，当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和管理权

力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

性最低，但在二者均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发生腐

败行为的可能性最高。

表３　Ｔ检验结果

分组变量 样本组 样本 均值 Ｔ值 显著性

管理权力
大 １０２ ０．５３
小 ７６ ０．４４

２．２６１ ０．０３８

社会身份
高 ８２ ０．６１
低 ９６ ０．３９

４．７３５ ０．０１６

图１　社会身份的调节作用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以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

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首先，借鉴徐细熊等［１］的研究，采用求和均

值法对管理权力和社会身份两个变量进行重新

计算，并按照前文实证检验的步骤，逐一对研究

假设进行验证，全部假设也均得到检验。由于

该验证过程与前文相同，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无论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还是求和

均值法，均是对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两个变量的

综合衡量，无法呈现其内含指标对因变量的解

释效价。因此，以表１所列示的管理权力的６
个指标变量、社会身份的３个指标变量为自变
量，以高官腐败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回

归分析结果具体见表４。

·８７·



赵占恒：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表４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Ｂ值 标准误 β值 ｔ值
截距 １３．５８７ １．２５８ ９．４５７

现任职位 ６．９８４ ２．１４３ ０．２１５ ５．４８７

任职年限 ３．５６９ ３．２３７ ０．１１７ ３．２５６

股权结构 －４．６４２ －２．４９ －０．１３８ －２．８７２

高管持股 ６．９４７ ２．１４４ ０．１９６ ５．３１６

内部晋升 ２．１７２ １．３７ ０．０５７ ２．３５９

学历水平 ２．０８１ １．４５ ０．０３３ ２．２１５

政治身份 ３．４６１ １．０７３ ０．１６５ ４．２１３

政党身份 ２．０４８ ３．１５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７ｎ．ｓ．
行业身份 ４．１９４ １．３７５ ０．０６９ ２．３７５

Ｒ＝０．７８１，Ｒ２＝０．４５７，调整后的Ｒ２＝０．４５４，Ｆ＝１７９．２５８

　　注：ｎ．ｓ．表示回归系数不显著，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０５，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１。

由表４可知，管理权力的６个指标变量的
回归系数全部达到显著水平，即企业高管的现

任职位越高、任现职年限越长、学历越高，则越

容易发生腐败行为，同时，如果高管所在公司的

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或高管持有公司股份、抑或

高管任现职以前长期在公司工作，则高管发生

腐败的可能性也较高。另外，在社会身份的三

个指标变量中，政治身份和行业身份的回归系

数显著，表明拥有政治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协

委员）、行业身份（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的

企业高管，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较高。但同时

也发现，政党身份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也间

接表明在党派群体网络下，成员间的关系资源

利用并不紧密。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实证分析部

分，用管理权力、社会身份的综合衡量结果进行

假设部分的检验，其分析过程和分析结论是可

靠的。

　　四、结论与启示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频发的企业高

管腐败现象，本文基于微观视角，探讨了管理权

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

结论如下。

其一，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则其越有

可能发生腐败行为。这说明：不仅在政治领域

权力趋向腐败，在商业管理领域权力也是导致

高管腐败的关键诱因。该现象的存在，不仅与

我国政府分权改革背景有关，还与我国传统的

权力文化相关：强烈的权力欲和功利意识为企

业高管腐败埋下祸根。

其二，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则其越有

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晋升

预期较高的高管，倾向于采取公款消费、跑官等

寻租手段来打点、维持、提升各种关系，尽可能

为其政治升迁铺平道路［２４］。本研究进一步发

现，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尤其是政治身

份和行业身份），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越大。

这也表明，在“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传统文化

观念影响下，企业高管往往会以牺牲股东利益

为代价进行私人社会关系的维护。

其三，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管理权力

与腐败行为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这表明，企

业高管社会身份越高，其不仅运用非私人财产

维系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成本更大，且其面

临的寻租机会更多，此时，如果高管拥有足够的

管理权力，其腐败的可能性会更大。可见，管理

权力是导致企业高管腐败的关键因素，而社会

身份则为企业高管腐败提供了支撑。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其一，治理企业高

管腐败，不仅需要加大对高管腐败的惩治力度，

更需要深入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

步优化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形成有效的权力

制衡机制。其二，由于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具

有合法性特征，且社会身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往往具有重要作用，在这种

背景下，防范企业高管在私人社会关系网络上

的过度（或非法）投资，不仅需要企业塑造诚信

公正、合法守纪的健康文化，提升企业高管的道

德认知水平，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资金

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体制。其

三，企业高管腐败是整个社会不良道德风气的

体现，治理企业高管腐败需要社会各领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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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作的同步推进，只有从制度、经济、文化

等根源上遏制腐败，才能真正化解“反腐无用

论”的质疑。

受数据搜集方法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量

较小，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同时，受

样本量较小的影响，本文并未对企业高管腐败

的类型进行深入分析，仅仅以哑变量的方式对

企业高管腐败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当

然，这些不足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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